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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4屆第6次定期大會

高雄市政府法制局
業務報告
報告人：局長 王世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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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審議程序

如何申請？ 訴願審議。 訴願會作成
訴願決定。

後續救濟
程序。

申請訴願
的理由？

●行政處分違法或

不當，損害權利

或利益。

●依法申請案件，

行政機關應作為

而不作為。

●填寫訴願書。

●收到處分書30

日內將訴願書

送到原處分機

關收文。

訴願人、參加

人必要時得申

請：

●陳述意見。

●言詞辯論。

●閱覽卷宗。

●訴願駁回。

●原處分撤銷。

●不受理。

1
倘不服訴願

決定結果，

2 個月內提

行政訴訟。

2 3 4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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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案件審議情形統計表

決定撤銷80件

訴願審議會

機 關

自行撤銷170件
3

審議結果

撤銷 駁回 不受理 訴願人撤回 移轉管轄

件數 250 585 166 27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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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開會12次、審議件數計1041件。



訴願案件相關統計表
訴願人提起
行政訴訟案件審議類別 撤銷類別

●審議件數計1041件。

●環保類221件最多。

●撤銷件數計250件。

●警察類86件最多。

●行訴案件計105件。

●衛生類16件最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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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業務服務

●線上訴願申請服務。

●視訊線上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。

訴願程序便民化 訴願業務透明化

●公開歷次訴願會議紀錄。

●訴願案件線上檢索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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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賠償審議程序

如何申請？ 準備什麼資料？ 國賠會審議結果。申請國賠的
原因？

●公務員行使公權力
    的行為故意過失。
  (國賠法第2條第2項)
●公共設施設置管理
    欠缺。
  (國賠法第3條第1項)

●填寫國家賠償

    請求書。

●將國賠書送到

    賠償義務機關

    收文。

●現場照片。

●報案單。

●診斷證明書或

    收據。

●其他必要證據。

●有賠償責任：

支付國賠金。

●無賠償責任：

→機關函送拒絕

賠償理由書。

→人民得向民事

法院起訴。

1 2 3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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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賠案件審議情形統計表

審議結果

賠償 拒絕賠償 撤回 協議不成立 移轉管轄

件數 16 99 36 8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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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開會8次、審議件數計162件。

●賠償總金額1,246萬7,415元。

協議賠償

訴訟賠償

●賠償件數計12件。

●金額125萬8,090元。

●賠償件數計4件。

●金額1,120萬9,325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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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賠案件相關統計表

審議類別

●審議件數計162件。

●工務類67件最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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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 水利 工務 其他

協議賠償

訴訟賠償

1件、13,834 元

3件、28,000 元

2件、150,000 元

5件、252,364 元
1件、813,892 元

交通局

鼓山區公所

興糖國小

環保局

公園處

公園處1件 81萬3,892 元最高

警察局1件 1,094萬6,107元最高

1件、30,466 元

2件、232,752 元
1件、10,946,107 元

道工處

青年國中

警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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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審查目的及辦理情形

●自治規則3案
●自治條例3案
●自治規則10案

●自治規則2案

33

10

2

0

5

10

15

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

訂 定 修 正 廢 止

會議

5次

審查法規計18案
→自治條例 3案
→自治規則15案

●確認市法規草案之立法體例及位階。
●完備市法規內容，實現市法規規範
    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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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資訊管理

本局網站公告作業流程及業務訊息
，提供本府各機關辦理法制事項之
參考資料。

本局管理之本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，綜覽各機關制（訂）定之市法規
及行政規則，且定期更新管理。

法制業務資訊公開 本府法規查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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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釋疑意義及辦理情形

釋疑意義

本府各機關執行職務時
，如適用法令發生疑義
或見解分歧，本局就個
案依據相關法令、憲法
法庭裁判、大法庭裁定
、解釋函令、法理及學
說進行研究並提供適法
意見，以利協助各機關
推動各項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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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簽會辦

905件

參與會議

343次



法制業務活動

114年2月~4月 114年7月~8月
●性騷擾案件之處理
●仲裁制度解析研習班
●法律諮詢服務(湖內、大樹)
●刑事實務解析及相關權益
保障研習班

●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
第65期學員赴本府學習

●行政執行、強制執行實務
解析研習班

●行政處分實務研習班
●性別影響評估理念與實務
    研習班
●法制學術研討會

●訴願實務解析研習班
●國賠法實務解析研習班
●行政機關法規實務研習班
●行政程序法-原理原則研習班
●政府資訊公開與個資保護之
    關係
●｢從地方觀點談臺韓人口政策
    之現狀與課題｣交流研討會
●114年度直轄市法制及行政救
    濟業務研討會

114年5月~6月

活動

19場
人數

13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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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慎審議
行政救濟案件

嚴謹審查
市法規草案

法規落實
性別影響評估

安排法制
巡迴座談會

策劃法制
研習課程

舉辦法制
業務研討會

訴願程序
電子化服務

未來工作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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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

法制業務 為民服務法制訓練

●審慎審議訴願案、
    國家賠償案及審查
    市法規草案，維護
    市民合法權益。

●邀集專家學者出席法制研
討會分享法律實務見解。

●籌辦法制研習培訓課程增
進公務同仁法學知能。

●本局法制人員於局內輪值
為民法律諮詢。

●安排律師前往本市各區公
所提供法律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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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敬請指教

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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